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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金[2009]178号)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以下简称《办

法》），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促进金融国有资产有序流转，加强财政部门对转让行为的

监督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职责，做好各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工作 

  《办法》规定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明确了财政部门、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产

权交易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的职责。各相关单位要按照“职责明确、运作规范、把关严格、监管有

力”的原则，认真做好《办法》的贯彻落实工作。 

  （一）地方财政部门要加强金融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财政

厅（局）（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所管理金融企业及

其子公司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实施办法，并报我部备案。 

  （二）中央管理的金融企业要严格贯彻落实《办法》。各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

研究制定本集团（控股）企业的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实施办法和工作程序，并报我部备案；要落实企业

内部负责国有资产转让监管的职能部门和人员，明确工作责任；要加强对各级子公司国有资产转让行

为的管理和审核，并对进入产权交易机构和证券交易系统的各个工作环节实施跟踪监管，切实维护所

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产权交易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各承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转让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

要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做好培训宣传和交易信息采集汇总工作；认真做好产权交易主体资格审查、信息

披露、意向受让方登记、公开竞价组织实施、交易结算、出具产权交易凭证、产权交易档案保管和交

易信息收集汇总等工作；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提出的受让条件不得出现具有明确指向性或违反公平竞争

的内容；加强机构间的沟通协调，探索制定统一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操作规则。 

  二、提高认识，严格执行国有资产转让进场交易制度 

  各级财政部门和各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充分认识金融国有资产进场交易的重要

意义，严格控制直接协议转让的范围，切实执行进场交易制度，充分利用产权交易机构和证券交易系

统，缩短投资管理链条，促进国有金融资产的有序流转，确保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公平、公正、公

开。 

  （一）产权交易机构的选择和监管。各省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和扎实做好承办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交易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的选择工作。根据《办法》，尽快确定本地区承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

业务的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名单，并推荐1家产权交易机构承担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业务。选



择和推荐工作结束后，各省级财政部门应将所选择和推荐交易机构的基本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

告，并在2010年3月底之前报我部备案；加强对承办交易业务，特别是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

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对不符合《办法》所规定从事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基本

条件，或在交易活动中出现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损害国家利益或交易双方合法权益的产权交易机

构，应立即停止其从事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的资格，并向社会公告。 

  （二）中央管理金融企业选择产权交易机构的范围。各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转让

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应当按照收益最大化和便利交易的原则，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

心、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和各省级财政部门推荐确定的省级产权交易机构中进

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 

  （三）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若干特殊规定。《办法》所称重要行业是指金融、军工、电网

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8大行业。重点子公司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对涉及

上述行业的公司拥有控股权，以及对上市公司拥有控股权。根据《办法》，涉及重点子公司的国有产

权转让行为应当报财政部门审批；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拟转让在境内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所持

有的重点子公司产权，应当报财政部门审批；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拟转让境外非上市子公司产权的，原

则上应在《办法》规定的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确因受制于客观条件，无法征集意向受让方的，经充

分询价，报经主管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可采取直接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三、完善程序，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 

  各级财政部门和各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在推进国有金融资产布局和结构调整、

促进国有金融资本合理流转的过程中，要按照《办法》规定，严格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 

  （一）加强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全过程管理。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严格履行内部决

策程序和审批程序；按规定做好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并以评估值作为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要

坚持资产转让进入公开市场，保证转让信息披露完全，杜绝暗箱操作；及时做好转让价款收取、转让

鉴证和产权登记工作。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份转让的，还应遵守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二）加强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各项基础工作的有机结合。各级财政部门要做好资产转让过程中，

涉及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和资产评估工作，加强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各项基础工作的配合

力度。 

  （三）加强对金融国有资产转让活动的监督检查。财政部负责对各省和各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

控股金融企业的资产转让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各中央

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通过对各级子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事前、事中和事后等环节的审核把

关和监督检查，切实履行好相关监管职责。 

  四、强化信息管理，建立健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情况报告制度 

  为做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信息的统计分析工作，各省级财政部门和各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

控股金融企业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探索建立金融国有资产转让基础信息库，全面掌握所管理企业

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情况。 

  （一）做好信息定期报送工作。每年3月底之前，各省级财政部门和各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

金融企业要将上一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情况统计汇总后报我部。 

  （二）做好研究报告工作。各级财政部门和国有金融企业要注意了解和总结在国有资产转让活动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有关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我部报告。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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